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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安办〔2021〕32 号

重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重庆市减灾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印发把百日行动保百年大庆工作干起来

落下去见实效十条措施办法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安委会、减灾委，市安委会、市减灾委成员单

位，有关单位：

近期，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定，市安委会、市减灾委印发了

《关于聚焦“两重大一突出”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百日

行动为建党 100 周年营造安全稳定环境的通知》（渝安委〔2021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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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号），在全市启动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百日行动，消隐患、防

事故，全力以赴为建党 100 周年营造良好的安全稳定环境。为确

保百日行动干起来、落下去、见实效，按照 4 月 29 日全市安全

生产与自然灾害防治工作会议部署和市领导指示要求，现提出十

条措施办法，作为落实百日行动的基本要求和行动规范，请认真

严格抓好贯彻执行。

一、安排部署——“一文一会”抓广泛发动

各级各部门各单位（包括 10 人以上企业），要专题安排部

署百日行动，制定百日行动保百年大庆工作方案，召开动员部署

会议。要讲清楚“百日行动保百年大庆”的为什么、干什么、怎

么干，让干部群众明白重要性和操作办法措施。

二、宣传造势——用好三个工具

广泛发动干部群众积极参与，营造百日行动保百年大庆“人

人关心、人人知晓、人人参与”的良好声势。一是标语宣传，企

业车间、物业小区、村居社区，每个基层单位都要张贴三条以上

标语。二是举行新闻发布会，市、区两级安委会要与宣传部门联

合举行三次以上的新闻发布会。三是用好宣传平台，争取做到电

视台、报纸、官网每日一条新闻或工作动态。

三、责任到人——责任人头、尽职标准、公示上榜

做到明确责任人头、明晰尽职标准、明文公示上榜。重大危

险源、重大危险工艺、重大隐患、重要水利设施和防洪薄弱点、

重点林区和重大地灾点，都要明确行政区负责人、行业监管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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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、企业单位责任人“三个责任人”，上榜公示、公开监督。

四、尽职尽责——抓好三个层面“日周月”

一是企业要落实“日周月”隐患排查，严格开展班组日排查、

车间部门周排查、厂长经理月排查。二是部门要做到“日周月”

监管执法，科（处）每日检查执法、分管负责人每周带队检查执

法、主要负责人每月示范检查执法。三是政府领导履行“一岗双

责”要做到“日周月”调度，每日了解掌握、每周协调调度、每

月检查督查。

五、督查警示——明查暗访、警示曝光、月度排名、末位发言

一是市、区两级政府及行业部门建立综合督查组，每月开展

百日行动督查，集中力量、走出机关、深入基层、协调检查、严

格执法。二是重点督查企业、部门、政府三个层面负责人开展“日

周月”工作和深入基层、协同检查、严格执法情况。三是采取“四

不两直”明查暗访方式，实行月度排名、警示曝光、末位发言。

六、严格执法——执法清零、执法强度

各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，推动安全生产工作

的主要手段和方法就是监督执法。要在执法“清零”的基础上，

提升执法强度和执法质量。对生产安全事故和重大危险源、重大

安全隐患、突出违法行为，要实行“一案双查”“三责同追”“行

刑结合”，依法从重处罚。

七、群众举报——公示电话、明确内容、广泛发动

分行业公示举报电话、明确举报内容、标明举报奖金、广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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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传告示，把群众发动起来，把群众变成安监员。

八、诚信管理——联合惩戒、“黑名单”约束

对事故责任企业和突出违法行为，纳入政府诚信管理平台，

实行多部门联合惩戒。尤其是对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或一年内发

生三次一般事故或瞒报事故的企业单位，一律上“黑名单”，严

格实行企业招标、政府许可、金融服务等约束惩戒和企业负责人

约束管理。

九、节点“五在”——坚守岗位、尽职尽责、严防死守

强化政治担当和作风要求，“七一”集中庆祝活动期间，各

级各部门监管干部、企业负责人要坚守岗位、尽职尽责，做到局

长在片区、处长在区县、干部在现场、交警在路上、老板在企业。

十、专家服务——“十百千”安全服务

针对 10 个重点行业领域，市安委会、减灾委将组织 100 名

专家，深入区县、企业帮助培训和诊断检查，指导制定整改措施

和提升方案。百日行动期间，争取服务帮助 1000 家以上企业。

重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重庆市减灾委员会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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